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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考察係為瞭解西班牙有關中央及地方之立法分權與法制發展現況，考察對象包括UCLG(城市與地方政府聯盟)、巴塞隆納市政府、馬德里市政府、馬德里大學(Universidad Complutense de Madrid)法學院、馬德里自治區政府及畢爾包Metropoli-30協會等。 
    西班牙為多元民族組成之單一國家，在西班牙憲法上對中央與地方政府之立法分權有明確劃分，惟並非齊頭式之平等，另透過其他法律賦予若干自治區及大城市更大的自治權限，有助其發展自我特色並增加城市競爭力。再者，西班牙各自治區的權限可透過憲法所定程序漸進擴張，領先國際上decentralization(去中央化)之權力下放潮流，讓地方人民有更多機會充分參與地方事務之決策形成過程，達成直接民主之理想。最後，西班牙中央與地方如就自治事項產生權限爭議時，多半先透過協商解決爭議，如協商不成可由憲法法院判決，就此角度而言，西班牙對地方自治之保障較我國更為周全，頗有值得我國學習效法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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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    言
一、考察目的：

我國自政府遷臺實行地方自治以來，中央與地方之權限劃分(簡稱垂直分權)屢生爭議，從早期地方自治團體得否立法限制人民自由權利，到里長延期選舉、中央與地方健保費用之分攤、財團法人管理權限之分配、教育權限之分配(如一綱一本、校車司機及隨車人員之管理)、古蹟之指定與管理到勞動檢查權之歸屬等，究係屬地方自治事項或中央委辦事項，中央與地方政府有截然不同的見解，屢屢對簿公堂或聲請大法官釋憲。惟就直轄市政府之立場而言，立法院挾其立法權限，制定許多「中央請客地方買單」等侵害地方自治權之法律；行政院甚至透過法律解釋權與核定權，間接干預地方自治條例之發展空間；至於職司憲法解釋之司法院，亦鮮少以地方自治為重，導致地方政府無論在組織權、人事權、財政權、地方事務等面向，皆囿於中央政府劃定之層層框架，少有自主決定或管理之空間，不但憲法中列舉之自治團體專屬立法權未獲尊重，憲法第111條視事權性質而為權限分配之均權主義規定亦形同具文，憲法揭櫫之地方自治，實質上已淪為「鳥籠自治」。
自99年12月25日後，我國地方自治體制由原本之2直轄市23縣變更為5直轄市17縣，各縣市為爭取更多行政資源，不斷挑戰中央政府下放權力以回歸憲法地方自治之精神。於此同時，許多先進國家之自治市已成功串連建立互助合作之組織(如荷蘭之VNG)，在國際上更有「世界地方自治宣言(IULA World Wide Declaration of Local Self-Government)和「世界地方自治憲章草案」(Draft-World Charter of Local Self-Government)之發表，以及「城市與地方政府聯盟」(United C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 UCLG)之國際組織不斷在推展各國地方自治團體之合作與交流，故地方自治法制之國際化潮流已是大勢所趨，我國不應昧於世界潮流故步自封，法界實有必要參考國外之立法例，重新檢視中央及地方立法分權之憲政議題並詳加研究。
本次考察選定西班牙為參訪國家之主要原因如下：第一，西班牙之政治改革歷程與我國相似，皆是由數十年的威權統治走向一連串民主改革，西班牙面臨的挑戰及成果值得我國參考。第二，西班牙是多元種族建構的國家，內部各區域不僅在種族、語言、文化、宗教、歷史等背景有極大差異，在政治理念、制度、經濟發展、人民分布、產業結構、平均所得及失業率方面亦大相逕庭，如何以智慧調和各區域之意識型態並化解利益衝突，落實地方自治並以公平明確適當之原則處理中央與地方立法分權之爭議，向來為西班牙中央政府的施政重心所繫，亦為我國處理地方自治爭議可資借鏡之處。第三，我國法學研究深受德、日、美、法等國家之法律學說影響，對於西班牙之法制與地方自治制度則少有學者論及，至為可惜。是故，本考察由本會葉主任委員慶元率同王編審治宇、郭組員庭光、張法務專員雅雯及陳諮詢委員姿均赴西班牙巴塞隆納、馬德里及畢爾包市進行考察訪問，擬就西班牙中央與地方各級政府之權限劃分、爭議處理及地方自治發展現況蒐集資訊進行比較法研究，引介西班牙相關法制及最新發展供國內各界先進參考，期能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效，提昇本市乃至我國相關法制之品質。
二、臺北市政府法規委員會代表團名單：
	
	姓名/Name
	職稱/Position

	1
	葉慶元博士
Dr. Ching-Yuan YEH
	法規委員會主任委員兼國際事務委員會執行長Solicitor General, Law and Regulation Commission of Taipei City Government
Executive Secretary, International Affairs Advisory Council

	2
	王治宇
Mr. Chih-Yu WANG
	編審
Interim Director, Law and Regulation Commission of Taipei City Government

	3
	郭庭光
Mr. Ting-Kuang KUO
	組員
Special Assistant, Law and Regulation Commission of Taipei City Government

	4
	張雅雯
Ms. Ya-Wen Chung
	法務專員
Legal Specialist, Law and Regulation Commission of Taipei City Government

	5
	陳姿均
Ms. Tzu-Chun CHEN
	諮詢委員
Advisory Counselor


三、行程規劃：
	編號
	參訪時間
	受訪機關
	受訪人員

	1. 
	101/03/09 (五)
10:00
	UCLG(城市與地方政府聯盟)
地址：Carrer Avinyó, 15-08002 Barcelona
(陪同市長團)
	秘書長Josep Roig

	2. 
	101/03/12(一)
11:00
	巴塞隆納市政府
地址：Plaza Sant Jaume, 1
副市長會客室 Sala Tinents d’Alcaldes
	秘書長 Alain Le Saux
聯絡人：Bettina Stollar顧問，電話：(+34)93-402-7883


	3. 
	101/03/13(二)
09:30-11:30
	馬德里市政府
地址：Calle de Alcalá, No. 45 Área de Gobierno de Hacienda y Administración, Dirección General de Organización y Régimen Jurídico, Sala de reuniones
	法律制度與組織司司長
D. Cayetano Prieto, Director General de Organización y Régimen Jurídico
協調人：國際關係室主任Ricardo Iglesias García
電話：(+34)91-588-2974
e-mail: relinternacionales@madrid.es

	4. 
	101/03/13(二)
12:00-13:00
	
	馬德里稅務局局長 
D.Antonio Alvarez, Director de la Agencia Tributaria Madrid

	5. 
	101/03/14(三)

10:30-11:30
	馬德里Complutense大學法律學院院長室

	院長：Raúl Leopoldo Canosa Usera
國際關係副院長 Amparo Grau Ruiz 
研究事務副院長 Tomás Cano Campos
聯絡人：Carmen 
電話：(+34)91-394-5435

	6. 
	101/03/14(三)

12:00-13:00
	馬德里自治區政府
地址：C/Carretas, No. 4
	馬德里自治區政府歐洲暨中央政府合作事務司長 Borja Corominas Fisas, Director General de Asuntos Europeos y Cooperación con el Estado
聯絡人：對外事務處長Daniel Sáez Álvarez
電話：(+34)91-420-7588



	7. 
	101/03/16(五)
12:00-13:00
	Bilbao Metropoli-30協會
地址：Gran Vía, No. 45, 1F, Bilbao
	Metropoli-30計畫經理
Ms.Idoia Postigo
電話：(+34)944-158-685
email: ipostigo@bm30.es 


四、預定討論議題(西文、中文對照)
(一)¿Cómo es la relación entre el gobierno central y los locales? Y ¿Cómo se distinguen las competencias entre el gobierno central y los gobiernos locales? Si estos dos gobiernos tienen discrepancias sobre la jurisdicción, entonces ¿cómo soluciona este problema el gobierno local? Además, ¿existe una institución o leyes para solucionar este tipo de hechos o no?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以及權力分際為何？如遇有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之權限爭議時，地方政府之因應方式為何？有無法定解決機關或協調機制之明文？ 
(二) ¿Cómo es la relación y la jurisdicción entre las comunidades autónomas, las diputaciones y los ayuntamientos? Ponemos como ejemplo el caso de la ciudad de Madrid, ¿cómo se distinguen las competencias entre el ayutamiento de la ciudad de Madrid y el gobierno de la comunidad autónoma de Madrid? y entre ellos, ¿tienen una jurisdicción similar?地方政府（自治區政府、省政府及市政府）之間的關係以及權力分際為何？以首都馬德里市為例，其與馬德里省、馬德里自治區之間的管轄範圍有無重疊之處，權限又係如何劃分？
(三)España es un país multicultural, está dividido en 17 comunidades autónomas y 2 ciudades autónomas, entonces ¿este tipo de división administrativa tiene algún sentido especial para el desarrollo jurídico de España? Cuando se formó ¿había seguido algunos procedimientos legales?西班牙為一多元種族建構的國家，境內呈現多元文化的特色，行政區域乃劃分為17個自治區及2個自治城市，此種超級地方自治團體的產生，在西班牙之法制史上有何特殊意義？形成之過程中有無需要遵循何種法定程序？ 
(四) ¿La constitución española ha transferido a las comunidades autónomas altas competencias de autogobierno? Entre estas 17 comunidades, se encuentra el País Vasco que busca la independencia y Cataluña que exige más autonomía. Entonces, en el sentido jurídico, ¿el gobierno central les ha dado mayor poder autónomo que a otras comunidades autónomas?西班牙憲法是否授予地方高度自治權力？17個自治區中，有追求獨立的巴斯克自治區（省會畢爾包），有要求高度自治的加泰隆尼亞自治區（首府巴塞隆納），法制上是否賦予該自治區相較其他地區更高程度之自治權力？
(五) La ciudad de Taipei, quiso una vez subsanar las leyes autónomas sustanciales de los reglamentos autónomos, y después de la aprobación del consejo municipal de Taipéi, se publicó inmediatamente. Pero al notificarlo al gobierno central, éste le pidió a la ciudad de Taipéi que promulgara de nuevo la misma ley, es decir el gobierno central se interfirió en asuntos del gobierno local, ¿si la misma situación pasara en su ciudad, qué harían?本市曾發生將具有實質自治條例性質之自治規則修正為自治條例時，送市議會審議通過，並由本市依法公布後，循例報中央備查，惟中央復要求本市重新公布之情事，如　貴市發生類似情事，將如何解決？
(六) ¿La jurisdicción de la capital es como el de la diputación o el del ayutamiento? ¿ En comparación con otros gobiernos locales, la jurisdicción de la capital está influido por el Gobierno Central, o tiene total libertad en sus competencias?首都之自治權限係比照城鎮或省？是否受到中央政府更大之節制或尊重？
(七) ¿Las competencias de los gobiernos autónomos, las diputaciones y los ayuntamientos se basan en la Constitución, las leyes o en los estatutos de cada comunidad?地方自治團體係以憲法、法律或各自之自治憲章作為自治之基礎？自治區與省或城鎮有無不同？
(八) ¿Los gobiernos locales pueden elegir su tipo de organización, por ejemplo, el sistema de parlamentario, el sistema presidencial o el sistema de comisión?地方自治團體有無組織型態之自我選擇權－內閣制、首長制、委員會制？
(九) ¿Cómo se distingue el impuesto del Estado y el impuesto local? ¿Es el Gobierno Central el que tiene que formular los tipos de impuestos o es el gobierno local? ¿EL gobierno Central tiene el derecho de pedir apoyo financiero a los gobiernos locales para las políticas de beneficios sociales?國稅與地方稅如何劃分？有關地方稅目之制定，是屬於中央立法事項，還是地方政府的立法事項？中央政府的福利措施，有沒有權力要求地方政府配合財政支出？
(十) ¿Los gobiernos locales comunidades pueden decretar sus estatutos autónomos para el tipo y la cantitad de la multa? ¿Si es un sí, entonces contradice con el principio de reservación de la Constitución?地方自治團體可否訂定自治法規裁處人民罰鍰？如有，是否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十一) ¿Cómo es la competencia legislativa del gobierno local? ¿Existen leyes que rigen la división de las jurisdicciones entre el Gobierno Central y el gobierno local? hay datos compilados relacionados para consultar?地方政府之立法權範圍為何？有無關於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之專門法律規範？有無法規彙編資料可提供參考？
五、感謝：
    中華民國與西班牙自1973年3月10日終止外交關係後，雙方並無正式外交關係，且兩國之法學界先前的交流甚少，本次考察又適逢歐債危機及西班牙大罷工之非常時期，在短時間內接洽並安排本團參訪西班牙地方政府或知名法學院教授至為不易，承蒙我國駐西班牙代表處侯代表清山及桂組長志芸的費心接洽、妥善安排及熱情接待，使得本次考察能克服萬難圓滿完成，獲致豐碩之成果，本會特此致上由衷謝忱。此外，隨團之陳諮詢委員姿均，口譯專業深獲西班牙受訪單位及我國外交官讚賞，使得本會參訪過程中能克服語言障礙，與西班牙受訪人員充分交流，賓主盡歡，併此致謝。
第二章    西班牙及西班牙憲法簡介
一、西班牙簡介
(一)地理環境：西班牙位於歐洲大陸西南端的伊比利亞半島，國土面積為505,955平方公里,為歐洲第3大國，僅次於俄羅斯和法國。西班牙除絕大部分領土位於伊比利亞半島外，還包括東部的巴利阿里群島以及距離半島南端1千多公里、與非洲大陸隔海相望的加那利群島。此外，地處北非的城市休達和梅利利亞，也屬於西班牙。西班牙幅員遼闊，地形及氣侯多樣，這些地理環境的隔閡，不但造成西班牙各區域發展各異，更保留各自的語言、文化與自我認同，一方面增添了中央集權的難度，另方面強化了地方自治的實益。
(二)人口：西班牙人口超過4千萬，各地區人口密度的差別很大，一半的人口集中於馬德里、加泰隆尼亞(巴塞隆納為其自治區首府)、巴斯克(其比斯開省之省會為畢爾包)、瓦倫西亞及加納利群島等面積僅占15%的核心經濟區，反之，人口稀少地區多為低度發展的鄉村地區，面臨人口結構老化、人口外移及財政惡化等問題。
(三)經濟發展：西班牙北部為傳統工業區(包括畢爾包市)，馬德里及東部地中海沿岸(包括巴塞隆納市)則為核心工、商業區及觀光勝地，中北部及中南部為西班牙主要產酒區及農業區，南部為高度依賴農業且生產力偏低的地區。整體而言，西班牙呈現北部工業發達，南部以農業為主的現象，經濟發展差異性極大，一方面落後之邊陲地區有被剝奪、歧視的感覺，造成少數民族分離意識及民族主義興起；另方面高度經濟發展之富有地區，如巴塞隆納市所在之加泰隆尼亞自治區及畢爾包市所在之巴斯克自治區，不願其經濟受到貧窮地區之拖累，加上種族、文化上之優越感，雖已有高度自治且不斷擴權，但仍有脫離西班牙獨立之運動產生。
(四)歷史：
不像中國在2千2百年前的秦朝就有統一度量衡、貨幣及文字的中央集權政府，西班牙各自治區或自治市遠在西班牙王國統一的數百年前即已存在，如巴塞隆納市所在之加泰隆尼亞，早在西元1287年即建立自己的政府及國會，中古世紀屬於亞拉岡王國，以古羅馬文明之繼承者自居，有自己的語言及高度發展的社會及文化；另畢爾包市所在之巴斯克，史前時代其人民已居住在庇里牛斯山南北兩麓，使用之語言不屬於拉丁語系或斯拉夫語系，中古世紀屬於納瓦拉王國。兩王國之後皆被武力征服或聯姻而被併入卡斯提亞王國(今西班牙王國，馬德里市屬之)，兩地區人民本屬不同種族，有根深蒂固之不同語言及文化，故被兼併後卡斯提亞王國保存各區域之民族特色，賦予其「歷史特權」(Fueros)。
西班牙在15世紀末建立了歐洲最早的統一王權國家，16世紀成為海上強國，其無敵艦隊於1588年被英國擊潰後開始衰落。1873年爆發革命，建立「第一共和國」。1874年王朝復辟。1931年王朝又被推翻，建立「第二共和國」。在第二共和時期(西元1931年至1936年)之共和政府，賦予地方較強之自治權。1936年爆發西班牙內戰，1939年4月佛朗哥將軍成為國家元首，因內戰時期加泰隆尼亞及比斯克在西班牙內戰時期與佛朗哥將軍為敵，佛朗哥將軍實行獨裁統治後，不但取消所謂的「歷史特權」，也一律廢除地方自治組織，同時制訂單一語言政策，一律以卡斯提亞語(即現今通行之西班牙語)為主，在公開場所禁止使用方言，巴斯克地區及加泰隆尼亞地區面臨語言同化政策的打壓，強烈反彈並埋下追求獨立之種子。
1975年11月佛朗哥去世後，胡安．卡洛斯一世登基為國王，實行議會君主制，為單一制之民主國家。1978年實施之西班牙憲法，為了顧及國內少數民族之文化與特色，特別賦予區域自治之權限，將境內行政區域劃分為17個自治區以及兩個自治城市，其中巴斯克、加利西亞及加泰隆尼亞3自治區，擁有較其他地區更高程度的自治權。
二、參訪城市簡介
    (一)巴塞隆納：
巴塞隆納(Barcelona) 位於伊比利亞半島的東北面，瀕臨地中海，是西班牙第2大城市、加泰隆尼亞自治區首府以及巴塞隆納省省會，加泰隆尼亞自治區的議會、行政機構、高等法院均設於巴塞隆納。城市面積約1百平方公里，人口約160萬人。巴塞隆納除了是地中海西岸的重要客、貨運港口，更以天才建築師高第極具特色的建築聞名於世。為舉辦1992年奧運，巴塞隆納曾對其城市面貌進行大規模的改造，整個城市規劃整齊有序、和諧統一，呈現出無可比擬的美感，市區重要幹道更將十字路口的4個直角各削去一個等腰直角三角形，形成八角形的路口，以營造更開闊的視覺感，非常獨特。其哥德區、Las Ramblas大道和極富現代氣息的Paseo de Gracia大道各展風采，為世界知名觀光勝地。
另就巴塞隆納所在之加泰隆尼亞自治區而言，其人民平均收入遠高於西班牙其他地區，5百多萬人口雖僅佔全國人口的10％，但卻貢獻了全部稅收的20％以上，賦稅分配不均加上政治體制、語言、文化到社會結構上的根本差別，使加泰隆尼亞從足球到政治、經濟發展皆以馬德里為對手，強烈的自我認同感驅使加泰隆尼亞於2004年舉行獨立公投，但西班牙政府拒絕承認那次公投的合法性。在2006年6月17日舉行修正加泰隆尼亞自治憲章（Estatut d'Autonomia de Catalunya de 2006）之公民投票，民眾以壓倒性的票數支持該項修正，這項公投將使加泰隆尼亞獲得更多自治權，具體而言，包括更高的財政賦稅自主權(如依GDP貢獻比例而非面積大小作為統籌分配依據)、司法體系官員由當地自治政府任命，不受中央政府干涉，同時掌握當地鐵路、高速公路等基礎建設的主控權，以及發給外籍勞工工作許可權。然而上開修正卻未能依西班牙憲法第146條第3項後段之規定由國會透過基本法進行批准，因此提交憲法法院解決爭議。西班牙的憲法法院經過4年的審理終於作出判決，通過了其中超過 95% 的修正條文（其中包括：由於歷史和文化因素，加泰隆尼亞自治區可繼續以「國家(Nación)」自稱，但在西班牙憲法中並不具有任何效力，加泰隆尼亞自治區仍屬西班牙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刪除了其中 14 條最具爭議性的違憲條文，包括加泰隆尼亞語優先於西班牙語為政府機關、媒體及學校使用，以及司法和稅收自主方面等，並修正另外 27 條。
(二)馬德里：
    馬德里兼具西班牙首都、第一大城、馬德里自治區首都及馬德里自治市所在地等地位，位於西班牙的中心位置，面積約600平方公里，人口約327萬人，僅次於柏林而為歐盟人口數第二的大都會。自西班牙國王菲利浦二世於1561年遷都馬德里後，馬德里便一直是西班牙王國的首都，1931年的西班牙憲法更明文確認馬德里的首都地位，西班牙王室、中央政府、立法機構(參眾兩院)和司法機構皆位於馬德里。1935年的西班牙「自治市」法第4條曾將西班牙的自治市依人口數、資源、生活環境等因素分為若干類，特別將馬德里市獨立出來另立一類，並允許馬德里市另定特別法以配合其特殊需求，直到經由1955年的西班牙「地方政府法」施行後，鼓勵自治市合併成大都會並賦予其更大的自治權限，打破各自治市齊頭式平等的傳統觀念，巴塞隆納於1960年制定該市之特別法，馬德里亦於1963年制定特別法。1978年制定現行西班牙憲法後，1985年復制定地方政府基本法，馬德里自治市進而於2006年7月公告「馬德里首都地位及特別行政區法」(Ley de capitalidad y de regimen especiall de Madrid), 以量身訂做的法規提升市政府的行政效率，並解決馬德里這個國際大都會特有的問題。   馬德里市以美麗的市容聞名，西班牙國王卡洛斯三世（1716年-1788年）曾大力提倡現代主義，在他任內建立許多美麗的公園、林蔭大道和許多雕樑畫棟的經典建築，為城市更換了新的面貌，這種都市美學一直持續至後來的都市計畫，使馬德里的城市的個性特徵更為突出。另一方面，由於馬德里為西班牙王室及中央政府的所在地，也常成為恐怖主義鎖定攻擊的目標，巴斯克武裝分離主義恐怖組織ETA曾在馬德里發動多起汽車炸彈攻擊事件，或許也是西班牙中央與地方於處理垂直分權爭議時有所顧忌，多以懷柔態度對談，透過法院的中立機制解決，少有依西班牙憲法第155條第1項規定迫使自治區政府強制履行義務，或依憲法第161條第2項規定對自治區機關所採行之章程及決定提出異議以中止其效力，以免中央與地方政府累積數百年之衝突愈演愈烈。
(三)畢爾包：位於西班牙北部的畢爾包是巴斯克自治區最大的城市，為該區的經濟、金融、文化，觀光中心，也是比斯開省的首府，面積41.6平方公里，有100萬人口，占巴斯克自治區的42%。畢爾包過去以鍊鋼廠及造船工業聞名於世，偏重工業發展卻不重視都市景觀，惟自1970西班牙加入歐洲共同體後，畢爾包的工業因競爭力不足而發生經營危機，導致1980年代以來的不景氣，高失業率及人口外移，成為暮氣沈沈的醜陋城市。畢爾包市隨即進行大規模的都市更新，Metropoli-30協會即為促進畢爾包市轉型之推手，從建築造型前衛的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開始，成功將廢棄的工業區改造成美麗的水岸景觀，畢爾包也成為都市再造的先驅和藝術先鋒，無數的觀光客慕名而至。
三、西班牙憲法簡介
(一) 西班牙憲法史：
1. 西班牙憲法之濫觴—加的斯憲法：1812年3月由西班牙制憲議會在加的斯通過之憲法，史稱加的斯憲法，共334條，規定西班牙為君主立憲國，國家最高權力屬於國民；議會採行一院制，國家無權解散議會，內閣對議會負責；實行地方自治；廢除宗教裁判所、內地關稅、教會十一稅和某些貴族特權；推行累進稅制、義務教育和普遍兵役制，已具備現代憲法之雛型。加的斯憲法於1814年及1823年兩度被廢止。
   2. 1834年4月，頒布王國憲章。 1837年議會通過由1812年加的斯憲法和1834年王國憲章折衷而成的新憲法。1855年西班牙制憲議會曾通過新憲法，但未曾實施。1869年選出制憲議會並公布新憲法，規定西班牙為世襲君主國，惟1931年阿方索13世統治時期，西班牙各地紛紛自發宣布成立共和國，君主制遂亡，第二共和國成立。
  3. 1939年3月，佛朗哥內戰得勝，第二共和國滅亡。1939年內戰結束之後，乃開始從事制憲工作，但其進展極為緩慢，遲至1945年頒布「國家基本法」，名義表面上相當於憲法，而事實上則係一部不完整的憲法，與其後制定之「國民複決法」、「國家元首繼承法」，以及「國民運動綱領」、「勞工法」(勞工憲章)等，合稱為西班牙基本法，其效力等於憲法。
(二)現行西班牙憲法於1978年10月31日和12月6日，先後由議會和公民投票通過，12月29日生效。包括前言、總則及10編，本文共169條，如再加上附加條款、過渡條款、廢止條款及最後條款等，共約180多條。涉及中央與地方立法分權規定之部分包括總則、第3編國會、第7編經濟與財政、第8編國家之地區組織及第9編憲法法院等。其中第8編國家之地區組織又分為一般原則(第137至第139條)、地方政府(第140條至第142條)及自治區(第143至第158條)等3個章節。
(三) 1978年憲法規定：西班牙採君主立憲制，國家主權屬於全民，國王為國家元首，負責協調政治體制運作，但實際政權在內閣總理手上，雖然國家的政策是由國會決定，但不是中央集權制。西班牙憲法把行政權劃分為國家中央行政權和自治區基本行政權，國家中央行政權由國會決定，由中央政府執行，自治區基本行政權由自治區議會決定，由自治區政府執行。
第三章    西班牙中央及地方立法分權之特色
一、具有聯邦制特色的單一制國家
有關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之垂直分權，各國憲法有不同之立法例，如美國、瑞士、德國等多元種族建立的國家，憲法對聯邦權限採列舉主義，未列舉之權力則保留給各州或各邦，上級政府只有在下級政府無法有效解決問題時才介入協助，地方自治擁有最大的自主權，以因應多元種族之特殊需求，制訂最符合地方需求之政策。同為多元種族建立的西班牙，在民主化初期亦曾面臨是否採取聯邦制之難題，但為避免分離主義落實成為國家分裂之現實，最終在政黨協商之下採取了折衷方案，在憲法第8部分第3章制定自治區專章，由中央授權地方高度自治，另方面亦在憲法第2條明定「西班牙為全體西班牙人共同且不可分之國家，本憲法奠基於不朽之統一，承認並保障組成西班牙之各民族與地區之自治權，及其相互間之團結。」第145條第1項復明定「在任何情況下自治區不得組成聯邦」，為兼具防止中央權力過大，同時顧及區域發展特色而為之設計，學者有稱之為「不完全聯邦制」、「半聯邦制、半區域制、半中央集權制」或「聯邦主義與區域主義之混合體」。
二、多而複雜之地方政府
      西班牙憲法在第8部分國家之地區組織之第137條明定：「國家按地域由市鎮、省和自治區組成。以上所有單位應就其各自地方利益之管理享有自治權。」故西班牙採取中央、自治區、省、自治市之4級政府體制，在中央政府下分17個區，50省及8111個自治市。此次受訪之馬德里Complutense大學法學院院長，亦為著名憲法學者Raúl Leopoldo Canosa Usera指出，由於歷史因素並兼顧各民族之民族主義，西班牙設置了非常多的政府機構，使得政府體制非常複雜，已有8千多個自治市政府，比德國還要多，而且像馬德里為首都、自治區及自治市，上面並沒有省，而各自治市也不一定要加入自治區，極為複雜，目前學者雖有改革精簡之修憲倡儀，但目前看來這政府組織疊床架屋的問題無法解決，目前只能先朝向鼓勵機構合作溝通以減少功能重複的方向努力。
三、憲法明文列舉各級政府之權限
    西班牙憲法與我國憲法相同，皆明文列舉中央與地方政府之權限，分述如下：
(一)國家之權限：西班牙憲法第149條明定之國家專有權力如下
1. 規定保證所有西班牙人在行使憲法權利和履行憲法義務方面一律平   等之基本條件。
2. 國籍、入境移民、出境移民、外國人管理和避難權。
3. 國際關係。
4. 國防和武裝力量。
5. 司法行政。
6. 商事、刑事和監獄之立法；訴訟法之立法，但不影響各自治區重要法律之作必要的特別規定。
7. 於不妨礙自治區機關之執行下，為勞工立法。
8. 民事立法，但不妨礙自治區民事權特殊權利之保留、修改與發展。在任何情況下，制定關於法律條文之適用與效力、婚姻之民事關係、公文書之保存與製作，契約義務之基礎，以及解決法律衝突、法源確定之規則，後者包括特殊權利或特別法之規則。
9. 關於智慧財產權和工業財產權之立法。 
10. 海關及關稅法規：對外貿易。
11. 貨幣制度：外幣、交易、匯率；信貸、銀行與保險之法令基礎。
12. 度量衡之立法；官方時間之確定。
13. 經濟活動總體規劃之基礎與協調。
14. 總體財政及國債。
15. 科學技術研究之推動及總協調。
16. 對外之保健措施；衛生保健之基礎及統籌；藥劑物品之立法。
17. 社會保險基本法與其財政制度，但不排斥由自治區進行相關服務工作。
18. 行政機關法制之基本規定及公務員地位，任何情況下皆應保障行政機關之所有員工受到平等待遇、有相同行政程序(不妨礙自治區組織之特色)，在強制徵用財產之立法、關於契約與行政特許基本法，以及所有行政機關的國賠責任，都是相同的。
19. 遠洋漁業、但不妨礙漁業章程授予自治區之權力。
20. 商務船院及船籍登記；海上照明及海標；一般用途港口；一般用途飛機場；航空、航線及運輸之管制；氣象服務及航空器註冊。
21. 通過一個自治區以上區域之鐵路和陸地運輸；關於通訊之一般制度；機動車輛之交通；郵政與電訊；空中、海底電纜及無線電通訊。
22. 對經過一個以上自治區之水利資源與其開發之立法、管理辦法與特許，電力開發影響其他自治區或電力運輸超過一個自治區時，對設立水力發電設施之授權。
23. 環境保護之基本立法，但不影響自治區制訂補充性保護措施之權力。關於林地、森林利用和牲畜通道之基本立法。
24. 涉及一般利益或涉及數個自治區之公共工程。
25. 礦業和能源之組織準則。
26. 武器與爆炸物之生產、銷售、持有與使用制度。
27. 報刊、廣播、電視與一切社會傳播工具之基本規定，但不妨礙自治區在發展與實施傳播媒體上之職權。
28. 保護西班牙文化、藝術遺產與紀念建築物、禁止出口與掠奪；博物館、圖書館與檔案為國家所有，但不妨礙由自治區之管理。
29. 公共安全、但不妨礙各自治區根據各自章程以基本法規定之方式建立警力之可能性。
30. 關於學位與專業資格之取得、頒布與標準一致化之條件規定。發展憲法第二十七條規定事項之基本規則，以保證政府當局充分履行在此方面之職責。
31. 全國性統計數據。
32. 授權透過公民投票徵詢民意。
在不妨礙自治區管轄權之情況下，國家應認發揚文化為其責任與重要職務，並協調各自治區，推動自治區間之文化交流。
   (二)自治區之權限：
西班牙憲法第148條明定自治區得認為對下列事項擁有權限
1. 自治機關之組織
2. 自治區內市界之變動，以及附屬於國家行政當局有關地方行政機關之職權的轉移；該轉移得經由立法、授權予地方政府
3. 市鎮與城鄉計畫及住宅建設
4. 有益於自治區，且在其地域內之公共工程。
5. 在自治區地域內之鐵路和公路，以及在相同區域內以鐵路、公路進行之運輸，或能達到同樣條件之電報。
6. 避難港、休閒港與飛機場，以及不進行商業性活動之港口與飛機場。
7. 根據經濟總體計畫，管理本區農業和畜牧業。
8. 林地和森林利用。
9. 環境保護工作
10. 自治區內之水利工程、水渠與灌溉工程之設計、建設與開發；礦泉水和地熱之開發。
11. 內陸淡水捕魚、海產養殖與水產業、狩獵以及河流捕漁。
12. 地方事務
13. 根據國家經濟政策規定之目標，促進自治區之經濟發展。
14. 手工業。
15. 自治區內之博物館、圖書館與音樂學校。
16. 自治區古蹟
17. 促進文化、科學研究以及自治區語言教學
18. 促進與整治本區範圍內之旅遊業。
19. 促進體育與適當娛樂活動
20. 社會救助
21. 衛生與保健
22. 建築設施之管與及保護；地方警力之協調及其他相關職權由基本法規定之。

(三) 省與自治市之權限：

    西班牙憲法第140條至第142之地方政府章，僅規定自治市及省為公法人，市長得由人民直選或由議會選舉等事項，並未明定省與自治市之權限。鑑於西班牙各省及各自治市之權限有極大差異，例如馬德里自治市有其特殊之「馬德里首都地位及特別行政區法」來強化其權限，難以一概而論，故西班牙憲法未明定省及自治市權限，而另由地方制度法及自治區立法定之，是較有彈性、配合地方需求及落實地方自治的明智之舉。
四、垂直分權之爭議處理
(一)權限消極衝突：西班牙憲法第149條第3項前段規定，本憲法未明文授予國家之權限，得由自治區依其憲章管轄。自治憲章未規定之管轄事項，應由國家行使。
    (二)權限積極衝突：國家與自治區間或自治區相互間之管轄發生衝突時，依西班牙憲法第161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由憲法法院審理。馬德里市政府法律制度與組織司司長D. Cayetano Prieto表示,憲法法院審理曠日廢時，耗時7年亦不足為奇。西班牙憲法第161條第2項雖明定「政府得就自治區機關所採行之憲章及決議提出異議。該異議具有中止該憲章或決議之效力。但憲法法庭應於五個月內核可或取消中止」，惟實際上多半先以協商方式處理，協商不成立再由憲法法庭審理。
    (三) 法律積極衝突：西班牙憲法第149條第3項後段規定，若有法律牴觸情況發生，國家法律高於自治區法律。在任何情況下，國家法律彌補自治區法律之不足。
    (四)自治區怠於盡憲法或法律上之義務時之處理：西班牙憲法第155條第1項明定：「若自治區未履行憲法或其他法律規定之義務，或嚴重危害西班牙之總體利益，政府可要求自治區主席改正；如自治區主席未予理會者，經參議院絕對多數贊同，政府可採取必要措施，迫使自治區強制履行上述義務，或保護上述總體利益。」
五、各自治區之權限有差別待遇
    西班牙憲法第138條第2項雖規定：「各自治區憲章之差異，在任何情況下均不代表任何經濟或社會特權，惟自16世紀以來即享有「歷史特權」的加利西亞、加泰隆尼亞及巴斯克3個自治區，依憲法第151條規定，由有意組織自治區之省政府依憲法第143條第2項規定提出申請，經公民投票過半數同意通過，即快速取得自治地位，享有完全自治權。此外，安達魯西亞於1980年獲得完全自治地位，瓦倫西亞及加納利亞群島經西班牙國會同意修改兩自治區之自治憲章，取得高度自治權，巴斯克自治區及納瓦拉自治區更幾乎達到財稅自主之地步。故西班牙各區域之自治權限存在差別待遇，且甲區向中央爭得之自治權，乙區不當然能自動比照辦理，馬德里自治區政府歐洲暨中央政府合作事務司長 Borja Corominas Fisas表示這種違反平等的現象不應該存在，且有「會吵的小孩有糖吃」之嫌，但卻是西班牙政府遷就現實不得不然之舉。
第四章  西班牙地方自治之法制發展
一、憲法明文保障地方自治，而非透過憲法授權之法律保障
西班牙憲法第2條揭櫫憲法承認並保障組成西班牙之各民族與地區之自治權，第137條明定：「國家按地域由市鎮、省和自治區組成。以上所有單位在各自地方利益上享有自治權。」第140條復明定：「憲法保障自治市之自治權。」故地方自治為西班牙憲法明文保障之權力。
二、自治區有權將地區方言定為官方語言：
    西班牙憲法3條明定：「卡斯蒂利亞語為西班牙之國家官方語言。所有西班牙人民有義務學習該語言，並有使用該語言之權利。西班牙之其他方言，依各該自治區之法律規定，亦為官方語言；西班牙各種語言均為文化財富，應受到特別之尊重與保護。」已揚棄佛朗哥時代之「語言同化」政策，使得自治區之方言亦得有官方語言之地位。惟加泰隆尼亞區2006年修改自治憲章，欲強制區內政府機關與媒體使用加泰蘭語，學校亦只准使用加泰蘭語授課，實質上將憲法明定之官方語言卡斯蒂利亞列為外國語之地位，則為憲法法院否准。
三、地方之財政自主權受到尊重
地方財政可說是地方自治之血脈與核心內容，無財源即無所謂地方自治可言。有鑑於此，西班牙憲法第142條規定：「地方財政應擁有充分財源，以行使法律賦予各級行政管理機關所須之工作。該財源應靠地方稅賦及從國家、自治區稅收中所得之部分財源供給。」第156條第1項亦規定：「自治區根據與國家財政部協調及西班牙人民團結互助之原則，享有財政自主權以發展和行使其職權。」第158條復明定：「在國家總預算內，可根據自治區所承擔之國家性服務與活動比例及為西班牙全境基本公共服務之貢獻，給予自治區撥款。為扭轉地區間經濟不平衡和體現共濟原則，應建立一項用於投資性支出之清算基金 其資金由國會在各自治區或各省之間分配。」以扶助財務狀況不佳地區之發展。
西班牙市政府對預算分配有自主權，國家跟自治區政府不能逼迫市政府花費預算在特定計畫上。如中央、自治區政府或省政府要求市政府提供服務時，都會在協議時寫清楚是否提供相關經費預算以避免爭議。我國地方政府面臨之財政難題，如「中央立法令地方政府買單」、「中央將稅率及稅目之調整一把抓」，且地方政府無權參與更無從救濟之情形，在西班牙不會發生，中央政府會先與地方政府協商，協商不成則地方政府可向憲法法庭請求救濟。
四、地方之自治權限可擴張
    西班牙憲法第148條第2項規定：「自治區成立五年後，得透過修改憲章，在第一百四十九條規定之範圍內逐步擴大其權限。」此種「中央政府逐漸下放權力，地方政府漸進擴張自治權」之作法，為西班牙頗為獨特之立法分權模式。
五、自治市之自治法規或決議不須經上級機關批准，上級機關原則上亦不得逕為停止、撤銷或變更
    (一) 巴塞隆納市政府及馬德里市政府受訪者皆表示，市法規只要刊登在自治區政府公報即生效，毋庸經上級政府批准，惟仍須送至中央政府及自治區政府備查，中央政府或自治區政府亦得主動向市議會蒐集其資訊。如果被認為有違法之虞，要經由法院確認，在這過程中不會停止適用，亦不能由上級機關宣布無效、停止或變更市法規。
    (二)中央政府及自治區政府對自治市之規制：自治市之基本法律體系及組織、人事、財產、運作之規定由國家法律規定，倘市政府之管理涉及違反憲法義務並嚴重侵害公益國家時，國家可以解散市政府。另自治市政府之權限有很重要一部分是由自治區政府立法決定，自治區政府有權創立、刪除或調整市政府組織。
    (三)地方自治團體可訂定自治條例裁處人民罰鍰：市議會可以在職權範圍內訂定自治法規(條例)來推展國家或自治區政府法律，如經法律或自治法規授權，可就違反交通法規或消費者保護事項等事件裁處行政罰鍰，惟其金額有上限(依馬德里首都地位及特別行政區法第53條規定，裁判上限為3千歐元，與臺北市之10萬元接近)。但對犯罪行為之處罰，僅能由法院依法執行。
    (四) 自治市與省之關係：省議會與市議會同樣是地方政府，兩者是合作關係，並無主管從屬或控制關係，故因此市議會不必將法規送省政府備查，省政府亦無權廢止或修改市法規。
    (五) 自治市市長之角色：巴塞隆納市及馬德里市皆採取行政權與立法權合一之內閣制，市長由議會全體議員選舉產生，占有議會多數，自治條例由市議會多數決通過，市長僅能在平手時投票，對法案並沒有否決權。反之，如果議會通過市長反對之法規，意味市長失去議會信任，可能會被迫辭職。
第五章  參訪過程紀要
一、拜會「城市與地方政府聯盟」秘書長Mr. Josep Roig
城市與地方政府聯盟(United C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 UCLG) 為本府參與之重要國際組織之一，該組織近年與聯合國協力發展多項合作方案，並以地方政府之聯合國自許。UCLG 2004年於法國巴黎創立，其創設宗旨在於推展全球各地城市與地方政府之價值、目標及權益。該組織分為以下八大分會：亞太分會、非洲分會、亞歐分會、歐洲分會、中東暨西亞分會、拉丁美洲分會、北美分會與大都會分會，全球已超過1千名會員城市，為全世界最大之地方政府組織。本市隸屬於亞太分會(United C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Asia Pacific, UCLG-ASPAC)並於2007年獲選為世界理事會及執行局委員會成員。
為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並維護我在該組織之權益與地位，本府積極參與各項會務會議，以期拓展城市外交，達到城市交流實質效益。自創立以來，UCLG在廣大會員的支持下，致力促使全球各地方政府首長以及區域領袖為城市與地區在國際上發聲，進而使國際社會正視地方與區域在全球問題的重要性，並突破過去以國家為主體的國際關係行為模式。本府自UCLG於2004年重新更名成立後即獲選為該組織之理事會及執行理事會成員。另99年11月墨西哥世界大會中，本市亦成功爭取續任2010至2013年之理事及執行理事。另該協定獲聯合國之肯定及支持，亦有助本市在環保議題與聯合國接軌。歷年來本市皆派員與會，並積極參與會務。
本團於101年3月9日上午陪同郝市長一行至「城市與地方政府聯盟」(UCLG)秘書處拜會該組織秘書長Josep Roig。郝市長表示，2010年UCLG於墨西哥召開世界大會後，本市與會代表林副執行長秀美獲邀出席「全球氣候變遷市長高峰會」，並代表市長簽署墨西哥城市協定，特向Josep Roig秘書長致謝，此外，郝市長向在場人士介紹臺北市在環保、大眾運輸等方面之優異成果，並表達本府申辦UCLG世界大會或執委會議之意，希望各會員城市代表有機會了解並認識臺北市，並邀請Roig秘書長訪問本市。
二、拜會巴塞隆納市政府秘書長Alain Le Saux
   本團於3月12日上午拜訪巴塞隆納市秘書長，其表示巴塞隆納市之法務工作係由其主管。葉主委詢問西班牙地方自治之權限、上級政府有無停止、變更、撤銷市法規之效力，中央能否立法規定地方稅之稅目及稅率、以及巴塞隆納市擁有許多特色建築，是否因法定獎勵容積之規定所致。Saux秘書長詳細回答巴埠地方政府之權限，與自治區政府及與中央政府之關係，詳如第四章所述。另有關地方稅部分，其表示稅目由中央法律規定，但稅率則可由地方政府調整。
另有關特色建築之議題，秘書長強調巴埠之特色建築是肇因於歷史悠久的傳統以及良善的都市計畫，至於該市對建築之獎勵與臺北市所採之法定獎勵容積制度不同，而係民間的建築協會辦理之歐洲建築大賽會提供獎勵，且巴塞隆納為維護古典建築，即便房屋內部進行徹底翻修，房屋立面多半也會保留，葉主委表示這種作法值得我國參考。
葉主委另外提到巴塞隆納有醒目且造型有趣的垃圾分類子車，而臺北市是採取垃圾處理費隨袋徵收及垃圾不落地之作法，市民因想省垃圾處理費而自動作好垃圾分類及回收，每日處理垃圾量由3千噸降至1千噸，施行10年來已達成「無掩埋」之目標，並考慮關閉3座焚化爐。Casas秘書長認為本市的作法非常好，值得巴埠學習，並希望日後能有更密切之交流。

其餘重要討論內容，已彙整於本報告第三章與第四章，不另贅列。
三、拜會馬德里市政府
本團於3月13日上午拜會馬德里市政府，先由法律制度與組織司司長 Cayetano Prieto就「馬德里市政府組織暨權限」作專題簡報(內容詳附錄2)，次由馬德里稅務局局長D.Antonio Alvarez就「馬德里市政府財政制度」作專題簡報(內容詳附錄3)。雙方就兩國面臨之地方自治爭議作充分討論。
Prieto司長表示馬德里市政府有完全公法人地位，負責處理地方性事務，採內閣制，議員由政黨比例代表選舉產生，選黨不選人，故與選區較無關連。Prieto司長進一步指出，西班牙憲法有明定各級政府之權限，由於全民健保事務屬中央而非自治市之管轄事項，故不會由自治市出經費，市政府只做雇員健保及社會安全制度部分。至於市府通過的自治法規效力，上級政府不能逕行變更或廢止，只有憲法法院有此權力，這點全歐洲都一樣。至於垂直分權之爭議若上憲法法院，案子甚至會審理長達7年之久，在判決前不能撤銷、廢止或變更地方自治團體之決議。
另關於市議員「比例代表制」之選舉方式，「無黨籍」人士如何參選，以及議員於任期內是否能更換政黨? Prieto司長表示議員有可能換黨，但無黨籍是非常奇怪的事。
馬德里稅務局局長D.Antonio Alvarez表示，馬德里市政府的中央稅、區域稅以及自治市市稅都是依中央所定之法律徵收，地方政府縱經議會同意，亦不能依需要創設新的稅目。葉主委向馬德里市代表說明臺灣目前許多縣市面臨收支不平衡之財稅困境，且中央還立法將營業稅從地方稅改為中央稅，並詢問西班牙統籌分配款如何分配。Alvarez局長表示，西班牙之統籌分配款是依人口及財政狀況分配，至於對稅務之訴願，必須先去市府繳稅，才能去法院申訴，全歐洲都採同一模式，不過西班牙有9成民眾會補稅，而交通罰單僅有1半的人會主動繳納。逃漏稅行為究係以刑罰或行政罰處理，視逃漏稅額而定，如涉及刑罰，即屬中央之立法，地方無權自訂。
其餘重要討論內容，已彙整於本報告第三章與第四章，不另贅列。
四、拜會馬德里Complutense大學法學院院長Raúl Leopoldo Canosa Usera
馬德里Complutense大學有7百餘年歷史，7萬5千餘名學生，教職員6千2百人，為馬德里市首屈一指的大學。本團於3月14日上午參訪，由法學院院長Raúl Leopoldo Canosa Usera、國際關係副院長 Amparo Grau Ruiz及研究事務副院長 Tomás Cano Campos接待。葉主委首先請教 Usera院長在西班牙是否有討論地方政府組織精簡之問題，並提及臺灣近年來凍省等簡化行政層級之成果，原本是四級，現在是三級，最簡單的就如臺北市，實際上是中央與直轄市的兩級制。Usera院長首先恭喜臺灣有這樣的成功，但西班牙有很多民族主義，剛開始在形成一個國家的時候，設置了太多機構，形成浪費，看來暫時無解，目前政府倡導機構以合作溝通方式減少功能重疊的困境。
葉主委說明臺灣以往地方政府分屬不同政黨時，在統籌分配款之發放常發生因黨派而不同而有待遇的現象，甚至被炒作為歧視與仇恨，現在改用是以人口及面積來計算分配比例，比較公平。Usera院長表示同樣的情況也很容易在西班牙發生，但只要地方政府覺得權益受損，會去憲法法院。有關此議題，該校法學院及商學院有合起來做對西班牙馬德里做研究，如臺北市政府有需要，可以提供。
葉主委復以美國為例，指出美國有參眾兩院，以避免大州侵害小州權益。美國華府曾發生亂花錢而破產，被聯邦接管，過了十年才回復之案例，詢問西班牙有無類似情形。Usera院長答覆，西班牙跟美國非常不同，因美國是聯邦制，會為地方政府而發聲，西班牙自治區要保護自己，只能透過用法律保障。
葉主委進一步指出，台灣只有單一國會沒有兩院制，不會有一個特別代表地方政府的院，並以全民健保法的為例，立法院未經過與地方政府協商即規定地方政府之財政分擔，造成地方財政大幅惡化。政府很大的負擔。Usera院長認為，中央政府為了人民而工作，應該為人民的利益著想，中央與地方如果有稅收問題，應該要有討論的過程才對。
五、拜會馬德里自治區政府歐洲暨中央政府合作事務司長 Borja Corominas Fisas
    本團於3月14日中午參訪馬德里自治區市政府。葉主委首先詢問Fisas司長有關馬德里市政府與馬德里自治區之合作是否順暢，Fisas司長表示中央政府給一個大方向，較小最基本的服務是市政府做，自治區政府則做中間這一塊，而現在的自治區政府跟自治市政府幾乎都屬於同一黨派，合作順暢。Fisas司長復指出，西班牙有憲法，自治區政府是依自治憲章行政，憲章之位階低於憲法，不能違憲，如要修改憲章要中央同意，西班牙憲法裏面。自治區政府像是一個小國家，不能違反憲法規定，如發生爭議有兩種方法，一種就是協商，另一種就是去憲法法院。
    Fisas司長進一步指出，在西班牙30多年的民主進程中，中央政府也慢慢下放權力予自治區政府，如衛生保健事項，原為中央政府控管，自治區每5年要求一次，中央也慢慢下放權力，至於委辦事項，自治區政府該做多少事，中央政府會給多少預算，都是透過協商決定，一旦產生決議即應遵守。有關稅收部分，馬德里自治區的權力很大，有調整稅率之權限，但西班牙有非常例外的兩個自治區，巴斯克及納瓦拉自治區，稅收都是自己收的，上繳中央的部分非常少。
    至於中央及地方在合作事項的預算分擔議題，舉例而言，馬德里每年稅收花了40%在保健跟教育上，西班牙每個區域也差不多是這比例，而中央跟自治區政府分擔比例是差不多的，約各占40%，自治市則分擔20%。馬德里市政府與巴塞隆納市政府，比起其他市政府有更大的權限
    葉主委進一步詢問，馬德里沒有省，那麼省的權限是歸自治區管還是自治市管? Fisas司長回答： 馬德里情況特殊，自治區管的區域及範圍跟自治市幾乎是一樣的，至於省的權限則是歸自治區管。
    另有關馬德里自治區政府與中央政府談出的協議，是否可直接適用到其他16個自治區之疑問，Fisas司長回答：原則上中央應該一視同仁，不過發生過的實際案例是，之前機場管理的權限歸中央政府，加泰隆尼克自治區要求中央下放機場管理權，中央允許，馬德里雖然可以同樣要求這權力，只是未與中央政府協商，如果去要，中央政府原則上應該會比照辦理，但也有可能不給，因為像加泰隆尼亞自治區跟巴斯克自治區，權限都是愈要愈多。
    Fisas司長接著詢問葉主委有關臺灣與中國的關係，另談到開闢捷運之議題。葉主委講述了1971年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有關中國代表權之爭的相關背景，並論及近年來臺海兩岸關係之發展，另分享臺北捷運成功之因素包括通勤人口眾多及實施公車專用道等，供Fisas司長參考。

其餘重要討論內容，已彙整於本報告第三章與第四章，不另贅列。
六、拜會畢爾包Metropoli-30協會計畫經理Idoia Postigo
   本團於3月16日中午拜會Metropolis-30機構之計畫經理Idoia Postigo。本團本欲拜會畢爾包大學法學院或畢爾包市政府討論地方自治議題，惜畢爾包大學未能受訪，畢爾包市政府則直接將本會轉介給Metropoli-30之團體，該團體是各國政府去畢爾包考察之重點訪查單位，但與都市計畫較為相關，原非本團考察之議題內容，惟經由Postigo經理之介紹，方知Metropoli-30之運作模式，即為西班牙中央與地方政府垂直分權協商機制之平臺之一，不啻補全了本考察最後一塊拼圖。
    Postigo女士指出，Metropoli-30協會係創立於1991年，其創會宗旨在於對畢爾包大都會區30個自治市再造專案之計劃、研究與推廣。為了進行都會再造，畢爾包政府深切體認須靠政府與民間的夥伴關係，方能事半功倍，故由畢爾包市政府、巴斯克政府、西班牙銀行、畢爾包職業足球協會、西班牙國鐵、巴斯克大學等140個以上的公、私部門與機構加入Metropoli-30之會員，展開策略對話並訂定長期都市再造計畫，以實現下一個千年(the next millennium)的願景，讓畢爾包靠城市的活動提高商業附加價值，成為有吸引力的國際大都會。
    依照Metropoli-30在1992年提出的活化計畫，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已於1997年完工後，連同附近美化後水岸的景觀，已成功吸引大量國際觀光人潮，重新振興當地經濟並促成產業轉型，從20世紀注重的國家、主權、基礎建設、工業與科技之發展策略，脫胎換骨為21世紀的城市、地方、自我認同、人民及價值、知識及創新之發展策略。目前處理的8個重要議題還包括：人力資源之投資、服務及製造、流動及可接近性(accessibility)、環境重建、都市更新、文化中心、公私合作與社會福利，策略關鍵在於活躍及堅定的領導、人與價值、知識與創新、網路及生活品質等。
    Postigo女士強調，Metropoli-30既屬官方組織亦為民間組織，其決議是廣納產、官、學各界會員之意見形成之共識，本身雖無強制力，但推動起來不會有什麼阻力，不必擔心計畫隨時會被迫改弦易轍半途而廢，故有助於進行永續規劃，目前已規劃到2030年。葉主委詢問Metropoli-30應該是省的區域計畫，為何不由省來主導? Postigo女士回答，如由政府組織來主導容易有特定的政治立場，且會專注於短期即產生績效的施政項目，通常不會有太長期的願景，且易因政黨輪替而前功盡棄。反之，Metropoli-30是廣納政府與民間企業的中立協商平臺，做的是長程的策略規劃，其共識不易因政黨輪替或中央與地方權限產生爭議而被推翻，有助於作永續規劃、研究與推廣。
本團觀察，西班牙各級政府間解決分權爭議之協商模式，非僅於爭議發生時之對談，如Metropoli-30協會這種常設性、產官學合作之協會，亦為協商平臺之一，且形成共識時除中央、自治區、省、自治市之政府有參與外，另有民間學術機構、國營事業、境內大型公司一起參與，能從企業經營、全球化競爭、加值商業服務等面向提供更高更廣之願景，形成之共識可預防日後因政黨輪替或意識型態不同而產生之阻力，作長遠永續的規劃，實值我國相關單位參考。
第六章  心得與建議

中央與地方分權以及地方實施自治，為權力分立之根本，更為民主憲政之重要基礎。如今Decentralization(去中央化)並落實地方自治已成為國際上沛然莫之能禦的潮流，畢竟最接近市民的行政機關，才是最瞭解市民需求、最有助於市民參與決策形成及最能落實直接民主的行政機關。有鑑於此，西班牙中央政府儘量將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造就西班牙各區域文化得以多元發展，且西班牙各地方政府是先於憲法而存在，在1978年制定現行憲法的協商過程中，會尊重各地方自治憲章已明定之自治權限，並可較明確地將中央與地方之分權劃分清楚。反觀我國地方自治法制可謂先天不足，制憲時之時空環境與今日臺灣大相逕庭，憲法所定之垂直分權法制於臺灣施行扞格甚多；加上後天失調，憲法增修條文所規劃之地方自治法制在運作上受到中央政府過度干涉，立法及司法機關亦多基於中央政府理應指導、監督與控制地方政府之角度思考，而非基於地方自治能落實直接民主並促進地方發展之考量，導致直轄市等地方自治團體之自治權限不斷被限縮，目前我國許多地方政府要人沒人(中央機關職務列等較高，地方政府之優秀人才為求升遷多積極往中央政府發展)、要錢沒錢(各地方政府之財政多半嚴重收支不均)，使得地方政府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只能事事唯中央政府是賴，不但降低行政效能，更使得地方政府無法進行如同畢爾包市Metropoli-30協會之願景及長期策略規劃，實非人民之福。
 具體而言，我國憲法第107條至第110條明定中央、省與縣立法執行之事項，卻未明確規範直轄市之自治事項，在釋字第258號解釋之解釋由書指出「憲法第一百十八條既將直轄市之自治，列入第十一章『地方制度』『省』之一節內，則直轄市依法實施自治者，即與省為同級地方自治團體，在憲法上之地位、權責、財源及負擔，與省相當」。準此以言，直轄市實行地方自治應與省受到相同之憲法保障，這點殆無疑義。其後之釋字第498號解釋更明確指出：「憲法……分別於憲法第一百十八條、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百二十八條規定直轄市、縣與市實行自治，以實現住民自治之理念，使地方人民對於地方事務及公共政策有直接參與或形成之權。地方自治為憲法所保障之制度，憲法於第十章詳列中央與地方之權限，除已列舉事項外，憲法第一百十一條明定如有未列舉事項發生時，其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屬於中央，有一縣性質者則屬於縣，旨在使地方自治團體對於自治區域內之事務，具有得依其意思及責任實施自治之權。地方自治團體在特定事務之執行上，即可與中央分權，並與中央在一定事務之執行上為相互合作之實體。從而，地方自治團體為與中央政府共享權力行使之主體，於中央與地方共同協力關係下，垂直分權，以收因地制宜之效。」釋字第550號解釋復重申「地方自治為憲法保障之制度」，看來我國地方政府之自治權已有足夠之制度性保障，實則不然，釋字第527號解釋強調：「地方自治團體在受憲法及法律規範之前提下，享有自主組織權及對自治事項制定規章並執行之權限。」故中央政府動輒以「法律」架空「憲法制度性保障」之地方政府之組織權，例如中央政府透過地方制度法及行政機關組織準則，將直轄市之組織架構定死，直轄市即完全沒有自我決定之空間。
以西班牙種族、文化、歷史、政治、經濟發展之嚴重分歧，猶能做到以平等協商取代對簿公堂來解決各級政府之垂直分權爭議，我國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常屬同一政黨執政，卻常剝奪地方政府之參與權或對話權，逕自以修法或行政解釋方式掠奪地方政府之自治權，令人費解。我國中央政府應參酌世界各國權力下放予基礎自治體之趨勢及西班牙之立法例，修正地方制度法，授予直轄市等地方自治團體制定各地方政府(尤其是直轄市)之自治憲章，決定各直轄市之基本架構(如內閣制、委員會制或行、立法分立之首長制)，並大幅修正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授權各地方自治團體視其經費及政務之需要，自行決定機關之數量多寡，保障直轄市等地方自治團體之組織高權。

另就人事權而言，我國各直轄市原本對其所轄各機關首長幾無任命權，自1994年直轄市自治法施行後，對直轄市首長之人事權保障大幅提高，惟人事、政風、警察及主計4機關之首長仍無任免權，其中尤以警察局長繫乎一市治安之良窳，市長之人事任命權竟受到限制，實無理由。另一方面，考試院也往往就直轄市員額範圍內之人事案，以妥適性有待商榷等事由擱置，顯已逾越適法性監督之限制，應予改進。

在財政權方面，欲從制度上解決我國各直轄市等地方政府在財政上之困境 應從中央稅與地方稅重新劃分、統籌分配款公式化、凡涉及增加地方財政支出法律應經地方政府參與或同意、中央委辦業務應依法自行編列費用等大方向著手。就管理權而言，權力下放已為國際趨勢，西班牙政府能對少數鬧獨立之自治區賦予極大的自治權限，我國無此顧慮，更不應抱殘守缺，允許中央政府過度干預地方自治權限之實施。
參酌西班牙中央與地方政府之立法分權法制，充滿了創意、彈性及妥協色彩，如各自治區之權限大小不一，遇垂直分權之衝突則以協商或憲法法院判決方式處理，自治區的權力可以漸進擴張，地方之財政及法規擁有相當的自主權，皆值得我國學習參考。試想我國向來發生之垂直分權爭議，如里長延期選舉、中央與地方健保費用之分攤、財團法人管理權限之分配、教育權限之分配(如一綱一本、校車司機及隨車人員之管理)、古蹟之指定與管理到勞動檢查權之歸屬等，若發生在西班牙，多數應當然屬於自治區政府、省或自治市之管理事項，退萬步言，縱屬中央政府之權限，地方政府亦得依憲法規定向中央政府請求擴大自治權，或藉由憲法法院來解決爭議。再以加泰隆尼亞修改之自治憲章為例，西班牙憲法法院判決認為95%之條文皆未違憲，對地方政府擴張權限採取極為寬容之立場，倘換作我國的大法官會議來審理，恐怕會以違憲居絕大多數。
此外，西班牙賦予各自治區大小不同之權限，似亦值得吾輩深思：我國是否應賦予5都(尤其是首都臺北市)有別於其他17縣之更大權限? 畢竟在全球化、都市化的現代，大部分人口都往大都市集中，大都市的發展與需求，已和一般縣市截然不同，必須面臨更嚴重的貧富不均、區域發展不均、治安惡化等難題，也需要更便捷的交通建設和吸引更多外資進駐等議題，以因應全球化競爭。馬德里市具有西班牙第一大城及首都之雙重角色，有「首都地位及馬德里特別行政區法」賦予馬德里市更大之權限，臺北市兼具臺灣第一大都會及中華民國首都之角色，是否也該作如是之調整，以避免5都17縣「齊頭式平等」而犧牲最大都會之國際競爭力? 

畢爾包之Metropoli-30協會，為一半官方半民間之組織，其成員包括中央與地方政府之代表、非官方之學者專家以及西班牙之大型企業，為畢爾包市之都市計畫作出長遠規畫，使畢爾包由一頹敗之工業城市，搖身一變而成為高附加商業價值之設計之都，官、民大規模合作之夥伴關係及長遠規畫功不可沒，值得我國學習。該組織之決議雖不具官方效力，惟經由各界代表協商所取得之共識，具有相當之公信力，且日後依共識執行都市計畫，將不會面臨中央與地方政府之對抗，以及反對黨之阻撓，有助於長期之整體都市規劃，而非僅著眼於短期之執政績效，此模式對我國有相當之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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